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认证中心                                                        EEC-V&V/PD-06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规则

（EEC-V&V/PD-06）

一  目的

为保证中心开展审定与核查工作的公正性、有效性、严谨性，维护申请方和获证方的利益制订本规则。

二  范围 

1 与EEC审定与核查服务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有关EEC审定与核查业务的申诉、投诉、争议。 

2 下列情况不属受理范围： 

1） 已进入法律程序的申诉、投诉、争议； 

2） 申请方和获证方因民事、经济纠纷引发的申诉、投诉、争议； 

3） 超出环能认证中心业务范围的申诉、投诉、争议； 

4） 争议双方已达成调解协议并已执行，并且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申诉、投诉、争议；

5）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申诉、投诉、争议； 

6） 证据不全的申诉、投诉、争议；

7） 经过有关部门处理过的申诉、投诉、争议； 

8） 属于纪检部门、监察机关管辖范围的申诉、投诉、争议。 

三  定义

申诉：对环能认证中心的审定与核查决定或与决定有关事项提出重新考虑的要求。

投诉：向环能认证中心就其审定与核查有关事宜表达不满意并期望得到回复的行为。

争议：对环能认证中心审定与核查过程中的有关事宜提出不同意见的表达。

四  程序 

1申诉

申请方或获证方对EEC审定与核查服务及相关事项提出申诉，受理申诉时限为相关事项发生20个工作日内，申诉应以书面形式提交中心综合管理部。综合管理部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管理者代表汇报并将中心调查后处理结果书面报申诉人。 

2 投诉

除申诉外，相关组织和个人均可对中心人员的道德、行为、能力，审定与核查工作质量等问题提出投诉意见。

投诉的受理为环能认证中心综合管理部，综合管理部登记后及时向管理者代表汇报。投诉人应提供必要的调查证据及线索。对于匿名投诉，环能认证中心应对其进行记录并留存，以作为工作改进的参考。对于署名投诉，环能认证中心应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分析所投诉的问题及投诉原因，包括环能认证中心管理体系中存在的因素，若无特殊原因，在收到投诉后应采取适当措施，并将对投诉处理的结果回复投诉人。

3 争议 

对于申/投诉中引发争议时，由管理者代表组织复议。由管理者代表负责对其交涉，并提交管理层。争议提出人对处理意见仍持有异议时，有权向环能认证中心上级主管部门提出投诉。

五 联系方式

受理电话：010-64693296
受理邮箱：eetcert@chinaib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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